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专业委员会
省土建会城轨字[2015]第03号

       关于发展首批单位和个人会员的通知
各市土木建筑学会、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参建方及相关单位：

为充分发挥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专业委员会在行业发展中的交流、研究、服务和指导作用，更好地提高我省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水平，根据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章程》和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专委会工作制度相关规定，我会拟发展首批单位和个人会员，具体通知如下：

1、 专委会基本情况

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专业委员会系2014年8月经批准、针对我省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需要专门设立的学术团体，是我省首批承担政府职能转移的机构之一。专委会主要承担学术交流、咨询服务、成果推广、课题研究、人才培训以及工程创优等职能。学会办公室（秘书处）设在南京市北京西路12号。

2、 发展会员范围

凡在我省从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各级主管部门、建设、规划、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监测、检测、材料供应商、院校、科研院所等相关单位及人员，符合《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专业委员会工作制度》相关要求，均可申报专委会首批单位或个人会员。

3、 会员及费用

本会会员分为个人会员和单位会员。个人会员（包括学生会员）免费入会；单位会员年会费为5000元，不设上限，我会提供省财政监制的统一票据。

4、 会员享受服务

作为单位和个人会员，优先参与专委会组织的各项技术交流、科技讲座、人员培训、论文发表、新技术推广、工程创优等活动，并定期免费为单位会员提供全省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最新动态等信息服务。

5、 会员申报

请各单位和个人接此通知后，根据需求自愿申请加入本会，填写报名申请表，并于2015年6月15日通过电子文件发至专委会邮箱。

邮箱：csgdjtzwh2015 @sina.com
联系电话：025-83278613
联系人：卢红标、胡静
附件：
1、个人会员申报表
2、单位会员申请表
3、专委会工作制度

省土木建筑学会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专委会

                                          2015年5月4日

